
华泰财险附加索赔通知型保单承保合同责任除外条款（CB 版） 

 

 

承保范围  

错误或疏漏责任  

 - 索赔发生制并以通知为
条件– 不适用承保合同 

A. 依据本保险合同所有条款的规定，我们将给付因为本保险所承保的过错行为导

致 

    1.    a.     您的产品；或 

              b.    您的服务 

              含有缺陷、不足、不当或危险情况；或 

 

        2.    a.     您的产品不能根据合同或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实现其功能；或 

b.     不能根据合同或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履行您的服务； 

 

      造成的财务损害，而依据法律的规定应负赔付责任的损失。 
  

  

调查，抗辩及赔付 依据本保险所有条款的规定，我们有权，但无义务，自行决定为被保险人提供抗

辩。我们可以自行决定要求您为被保险人提供抗辩。如果我们要求您为被保险人提

供抗辩，则您必须: 

 从我们提供的律师名单中选择；或 

 经过我们事先的书面同意； 

聘请律师代表被保险人。 

我们有权行使所有被保险人有关选择仲裁人及其他在仲裁程序中可以行使的权利，

但该权利不适用于我们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仲裁程序。. 

如果已经提起诉讼，我们将给付合理的律师费用及必要的诉讼费用，亦即理赔费

用，为被保险人提供抗辩。 

无论索赔是否已经提出或诉讼已经提起，我们可以自行决定调查任何过错行为，并

给予任何赔付。 

我们根据本条款给付的最高限额为本保险合同“责任限额”条款所规定的金

额。 

 

我们的给付义务在可用的责任限额用尽时终止。 

 
 



合同 本保险不适用于被保险人依据合同或协议必须承担责任的损害赔偿、损失、支出或

费用。 

本项除外责任不适用于： 

· 即使该合同或协议不存在，被保险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的，且在本保险的承保

范围内的损失；或 

· 由于您或代表您所做的过错行为导致的财务损害，您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且

在本保险的承保范围内的损失。 

无论是否有与上述相反的规定，本保险不适用于全部或部分发生在任何此类合

同或协议生效前的任何过错行为 (包括该过错行为在任何时候的持续状态或恢

复) 所导致的任何损害赔偿、损失、支出或费用。 

 
 

 本保险不适用“承保的合同”定义。 

 

 

               其余条款维持不变。 

 


